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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劳工局不印刷会前或会后出版的理事会文件。仅以有限数量印刷会议期间出版的文件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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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347 届会议，2023 年 3 月 13-23 日，日内瓦 

 

机构部分 INS 
  
日期：2023 年 2 月 27 日 
原文：英文  

第五项议程 

关于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 
关于为确保法律确定性而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建议 

 
本文件基于理事会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的决定，载有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将有关国际劳工公约解释
的问题或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程序框架草案。本文件还载有关于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2 款可能设立内部法庭以
迅速裁决解释问题或争议的进一步考虑和建议。在编写本文件时考虑到了在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和 2023 年 1 月
至 2 月举行的多次非正式协商期间发表的意见(见决定草案：第 62 段)。 

相关战略目标：全部四大目标。 

主要相关成果目标：成果 2：国际劳工标准与权威有效的监督。 

政策影响：本阶段无。 

法律影响：本阶段无。 

财政影响：本阶段无。 

需采取的后续行动：取决于理事会决定。 

作者单位：法律顾问办公室(JUR)。 

文件目的 

http://www.il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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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理事会文件 GB.344/PV、GB.344/INS/5、GB.335/INS/5、GB.329/INS/5(Add.)(Rev.)、GB.329/PV、
GB.323/PV、GB.322/INS/5、GB.320/PV。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260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57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7763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81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705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549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460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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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理事会第 344 届会议(2022 年 3 月)认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章程》)第 37 条解决与
国际劳工公约解释有关的争议是有效监督国际劳工标准的根本，要求劳工局促进三方协商，以
期拟定：(a) 关于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将国际劳工公约解释的问题或争议提交国际法院裁决的程
序框架的若干建议；(b) 关于实施第 37 条第 2 款的补充建议。 1 

2. 该决定基于这样一项普遍理解，即“第 37 条的措词毫无疑问地表明，本组织……有义务通过诉
诸司法手段来解决解释方面的争议，目前只有国际法院有权做出明确和有约束力的解释”。 2 

3. 当前的讨论是在执行有关强化监督体系工作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的，该计划于 2017 年 3 月启动，
是“标准倡议”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强化监督体系的工作计划包括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确
保标准倡议行动 2.3 下的法律确定性， 3 作为理事会第 323 届会议(2015 年 3 月)决定的后续行
动，暂不依照《章程》第 37 条采取任何行动，解决《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第 87 号)与罢工权利有关的解释问题。 4 

4. 理事会在第 335 届会议(2019 年 3 月)期间，首次讨论了有关强化监督体系工作计划的法律确定
性部分。在该届会议上，理事会决定举行非正式协商，并为便于三方交换意见，要求劳工局编
写一份文件，说明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2 款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运作的要素和条件、任何其
他协商一致的备选方案实施的要素和条件以及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的程序。 5 2020 年 1 月三方进
行了此类非正式协商和意见交流，为理事会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期间讨论所编写的一份
文件对其成果进行了报告。 6 鉴于第 338 届会议因新冠疫情而取消，理事会仅在第 344 届会议
(2022 年 3 月)上恢复了对该事项的审议。7 附录三提供了以往关于第 37 条讨论的简要年表，其
中包括获取所有相关背景文件的链接。 

 
1 理事会文件 GB.344/PV，第 201 段。  
2 理事会文件 GB.344/INS/5，第 66 段。同一文件还指出，“《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37 条体现了更为人所熟知的‘争端解
决条款’ … 因此，就其性质而言，争端解决条款规定的是强制性行动而非任择行动；它或多或少地详细规定了一种特定的法
律解决办法，而排除了其他办法。”(第 19 段)。授予国际法院对所有解释事项的此种“强制”管辖权与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
国相关，并且在 1953 年，当苏联希望在保留这种管辖权的情况下加入劳工组织时，该保留未被允许；见《官方公报》，第
37 卷，1954 年 12 月 31 日，第三十七卷，第 7 号，第 228 页。 
3 理事会文件 GB.329/INS/5(Add.)(Rev.)、GB.329/PV，第 95-148 段。 
4 理事会文件 GB.323/PV，第 84 段。在理事会第 322 届会议(2014 年 11 月)就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的行动方式、范围和费用进
行讨论后，以及在 2015 年 2 月举行的关于《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的三方会议上，就罢工权利和
国家一级的罢工行动方式和做法进行讨论后，该决定暂时中止了对可能提交法院的审议。 
5 理事会文件 GB.335/INS/5，第 84 段(g)项。 
6 理事会文件 GB.338/INS/5。 
7 理事会文件 GB.344/INS/5。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260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4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81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7057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549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5150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514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5148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7763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754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4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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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理事会 2022 年 3 月提出的要求，劳工局于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和 2023 年 1 月至 2 月举
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考虑到三方成员表达的意见以及历史先例和国际法院的相关实践， 8 
劳工局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起草了一份程序框架草案，并按照第 37 条第 2 款起草了补充建议，
以便于就这些事项展开进一步讨论和今后可能采取行动。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题或争议
提交国际法院的程序框架草案及其所附的介绍性说明见附录一。 

6.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虽然理事会的决定提到了提交有关国际劳工公约的解释问题或争议，但拟
议的程序框架也适用于与解释《章程》有关的任何问题或争议。 

7. 此外，本文件还就是否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2 款可能设立一家内部法庭以迅速裁决解释问题
或争议提出了进一步考虑和建议，以便于理事会能够决定是否继续审查第 37 条第 2 款的实施情
况，如果继续审查，其时间范围为何。 

8. 作为背景资料，本文件还载有拟议程序框架的图示(附录二)和劳工组织在 1922-1932 年期间根据
第 37 条向常设国际法院提出的六项解释请求先例的扼要内容(附录四)。 

 1. 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题或争议 
提交国际法院的程序框架 

1.1. 咨询程序简介 

9. 为了便于审议拟议的程序框架，回顾《国际法院规约和规则》以及既定惯例所反映的国际法院
咨询职能的主要方面是颇有裨益的。 9 

10. 咨询意见的目的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的争议，而只是向提出请求的组织提供权威性的法律咨询。
咨询意见的请求必须以有关组织主管机关的决定为依据，其中载有向国际法院提出的问题。请
求必须附有档案资料，其中载有有关组织认为应提请国际法院了解的所有背景文件。 

11. 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对联合国大会授权的专门机构开放，其中包括根据《1946 年联合国-国际
劳工组织关系协定》第九条第 2 款获得授权的劳工组织。由于国际法院的费用由联合国承担，
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只需支付最低限度的费用(文件印制费和参加口头诉讼的差旅费)。向国际法
院提出的问题必须是法律性质的，与该组织的活动直接相关，并涉及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问题可能模糊不清或不明确，或请求可能含有政治动机，但这对确立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没有决
定性作用。 

 
8 关于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一般资料，见《国际法院手册》，2019 年，第 81-93 页。另见 Khawar Qureshi、Catriona 
Nicol 和 Joseph Dyke：《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伦敦：威尔迪，西蒙兹和希尔出版社，2018 年)；Hugh Thirlway，“咨询
意见”，载于《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 从 1948 年到 2022 年，国际法院应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海事组织、世卫组织和农发基金四个专门机构的请求，共发表了
27 项咨询意见。所有咨询意见的全文可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网页上查阅。最近一次咨询意见请求是联合国大会通过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 77/247 号联大决议提出的，并由联合国秘书长通过 2023 年 1 月 17 日的信函转交国际法院院长。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ublications/handbook-of-the-court-en.pdf
https://www.icj-cij.org/ch
https://www.icj-cij.org/en/advisory-proceedings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77%2F247&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77%2F247&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86/186-20230119-REQ-01-00-EN.pdf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86/186-20230119-REQ-01-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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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国际法院决定举行听证会，参与咨询程序包括提交书面陈述和口头辩论。如果提出明确的
请求，国际法院准备加快咨询程序的进程。在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实体参加咨
询程序时，国际法院力求确保所有可能提供法院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的行为体都与咨询
程序有关。 10 

13. 与诉讼案的裁决相反，咨询意见本质上不具有约束力。尽管如此，国际法院始终对其任务的咨
询性质与请求组织可能希望赋予咨询意见的特定效果加以区分。事实上，根据《章程》第 37 条
的文字和精神(“……任何问题或争议，须提交国际法院判决)，并正如三方成员一致重申的那样，
国际法院应劳工组织的请求提出的咨询意见被视为具有权威性的最终裁决，并应以此方式予以
执行。 11 

1.2. 程序框架——关键考虑因素 

14. 似乎普遍同意，在拟订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题或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工作程序
时，应当适当考虑到以下几点： 

(i) 第 37 条的章程规定具有压倒性特点，法律确定性对劳工组织作为一个标准制订组织的信誉
至关重要； 

(ii) 通过诉诸符合法律专业知识、诚信和独立最高标准的司法手段，在解释问题上具有最终性
和稳定性； 

(iii) 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采取行动，解决严重和持续的解释争议，由此证明有理由诉诸联合国主
要司法机关。 

15. 此外，多次协商似乎确认，程序框架应当： 

(i) 尽可能与第 37 条第 1 款的文字和精神相一致； 

(ii) 避免引入违反《章程》和可能造成复杂情况的工作安排； 

(iii) 确保在所有阶段进行包容性讨论并作出知情和有时限的决定。 

16. 一个商定的框架将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缘于它将提供一个简单、明确和随时可用的方法，以
便在咨询程序启动之前审查移交请求和作出决定，在程序启动之前和期间澄清劳工局的作用和
责任，并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之后规划任何后续行动。该框架将提高一致性、透明度和高
效性，因为它将体现三方成员对遵循事先商定方式的普遍承诺，从而避免每次将移交请求提交

 
10 关于国际法院咨询职能的主要特点和程序方面的更详细概述，见 GB.322/INS/5，第 7-47 段。 
11 例如，见在理事会 2014 年 3 月会议上代表拉加集团所作的发言，即“根据《劳工组织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对国际劳工
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属于]国际法院的专属管辖权”(GB.320/PV，第 585 段)。另见雇主发言人 2002 年在标准实施委
员会上的发言，其中指出，“只有国际法院有权对公约和建议书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权显然源自《章程》第 37
条……”(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90 届会议，2002 年，第 28/13 页，第 45 段)或工人发言人 1991 年在同
一委员会上的发言，大意是监督机构的评估和意见被普遍接受，“但须由国际法院作出明确解释”(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
际劳工大会，第 78 届会议，1991 年，第 24/4 页，第 16 段)。有关类似声明的汇编，请参见此处)。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549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46041.pdf#page=134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2002-90).pdf#page=937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2002-90).pdf#page=937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91-78).pdf#page=778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91-78).pdf#page=778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jur/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669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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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三方审议时，对程序进行耗时的讨论。然而，通过该程序框架无论如何不得视为请求国际法
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先决条件，因为该程序框架不能凌驾于章程规定之上。 

17. 在非正式协商期间，有三个主要问题引起了三方成员的注意：(i) 在理事会就移交之事启动全面
讨论的支持程度(或“门槛”)；(ii) 理事会就可能的移交应作出决定的时限；(iii) 国际劳工大会在
移交过程中的作用。 

18. 第一，关于可能对移交请求进行筛选的问题，似乎有足够的意见支持设定一个指标性而非规定
性的门槛，即应提出移交请求供理事会审议的理事会成员数或成员国数。向理事会提出移交请
求的这一指标性门槛不应与理事会关于可能提交给法院的最终决定相混淆。一些三方成员表示
倾向于提高门槛，而另一些三方成员则认为，在就提高门槛问题可能进行审议之前，有关公约
的大多数缔约国应当赞成移交请求。应当指出，《章程》规定，与任何公约的解释有关的任何
争议必须提交国际法院裁决，而没有直接或间接提到移交请求应得到的支持程度。然而，在实
践中，移交需要理事会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这本身就确认并非所有解释争议都要提交国际法
院。 12 

19. 即便如此，从法律上来说，拟议的指标性门槛不能也不会设定一个有约束力的受理规则，而是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精简程序，由三方成员就未来方向达成一项共同可靠的谅解。未达到指标
性门槛的任何移交请求仍将呈交理事会负责人，后者可建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20. 第二，关于理事会在就移交问题作出决定之前进行讨论的时间，许多三方成员认为，有必要将
这一进程保持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而另一些三方成员则认为，不应规定任何限制，尤其
是如果理事会无法在固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话，结果会是不确定的。在这方面，不妨回顾，理
事会关于可能移交问题的讨论，通常是在持续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可以合理假设，
所有人都已充分了解有关问题和不同意见，或者本组织内部已就该事项进行了辩论。因此，假
定在出现严重和持续性解释争议时，诉诸第 37 条第 1 款将被视为最后手段，期望理事会的讨论
在规定时限内结束是明智且现实的，特别是如果要求国际法院根据其《规则》第 103 条作出
“紧急答复”。从这一角度来看，将关于移交请求的辩论与关于将提交国际法院的法律问题的
辩论分开进行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将拖延进程。 

21. 第三，对于应当由哪个机构作出移交决定，各方表达了不同意见。虽然承认理事会有权根据
1949 年大会的一项授权决议请求提供咨询意见，但许多三方成员强烈赞成理事会的决定须经国
际劳工大会确认或批准，因为国际劳工大会是劳工组织三方成员的最高执行机构和最具代表性
的机构。对一些三方成员来说，任何实质性讨论都应当在劳工大会上进行，而对另一些三方成
员来说，劳工大会并非是一个适当的论坛，因为它已授权理事会就这些事项作出决定。 

22. 在这方面，可以指出，由于理事会的运作方式，且正如过去的做法所证实的那样，理事会可能
更适合对移交请求加以甄别，深入分析解释争议的主题事项，辩论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的利弊，

 
12 例如，1932 年，理事会根据联合王国政府的请求考虑提交一个关于妇女夜间工作的问题，德国政府也要求提交一个单独但
相关的问题。理事会认为，德国的问题应推迟到劳工局仔细研究之后再讨论。德国政府不同意推迟审议的提议，最后进行表
决，决定推迟审议德国政府提出的问题。见 1932 年理事会第 58 届会议的记录，第 401 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9-32).pdf#page=35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2-58).pdf#pag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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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能确定向国际法院提出的法律问题。 13 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考虑到所涉争议的体制重要
性或严重性，可请劳工大会批准理事会的决定(无需重新审查移交请求的利弊)，并代表劳工组织
全体成员国授权移交。 14 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在(以协商一致或简单多数表决)就移交一事作
出决定后，将进一步决定就一项决议草案转交劳工大会下届会议通过。该决议将通过总务委员
会提交全体会议，其中将确认这项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包括向国际法院提出的问
题，并将指示总干事根据适用规则将这些问题转交国际法院书记官长或院长。 

23. 《章程》第 33 条、第 37 条第 2 款和第 38 条第 2 款载有一种涉及连续决策的类似“两阶段办
法”，即先由理事会作出决定，然后再由劳工大会作出决定，其中规定由劳工大会根据理事会
拟订的建议或规则草案予以核准或确认。 15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基本的理由似乎都是，鉴于
劳工大会的代表性和对全体成员国的重大影响，有必要与劳工大会沟通。 16 因此，在程序框架
中似宜明确规定，可由劳工大会核准移交决定，这有待理事会逐案决定。 

24. 除了上文强调的这些主要方面外，三方交流期间还讨论了其他三个相关的问题，即：非理事会
成员的成员国是否应当被允许参加相关讨论；劳工局是否应当在移交过程和咨询程序中采取严
格中立和公正的立场；最后，移交是否应当对监督机构就有关公约的工作产生暂缓效力。 

25. 第一，关于所有具有利害关系的政府参加理事会讨论的可能性，应当澄清的是，现行规则(《议
事规则》第 4.3 条)允许理事会作为全体委员会举行会议，在理事会中没有代表的政府可以获得
机会发表意见。或者，也可邀请非理事会成员在理事会规定的范围内提交书面意见，这些意见
将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移交请求之前提供给理事会。有人建议，后一种可能性，再加上将该事
项提交劳工大会批准的另一种选择，将保证一个包容性的进程，因而不会给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造成过重负担或延长审议时间。 

26. 第二，关于劳工局保持中立和公正的义务，实际上，它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支持或帮
助解释争议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重要的是避免在解释争议之外增加关于劳工局角色和责任的争

 
13 正如来自议事规则委员会的报告员于 1949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工大会“召开的时间很短。它每年开会约三个星期，可能发
生的情况是，它在不开会时有必要请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宜能请国际法院发表此种意见”。见劳
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32 届会议，1949 年，第 245 页。 
14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正如劳工局在 1949 年劳工大会上给议事规则委员会的说明所阐明的那样，“理事会在公约的实施方
面行使重要职能，在此过程中，理事会可能认为应将某一事项提交国际法院。……理事会显然不会在未了解清楚大会的意见
之前就主要应由劳工大会负责的事项与法院接触，根据这一理解，理事会认为，原则上不会反对普遍授权，也没有任何实际
不利之处”。见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32 届会议，1949 年，第 391-392 页。 
15 劳工局最初对第 33 条的建议规定，若一个成员国不执行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将建议采取措施。会议通过了一项修正
案，以澄清应向大会建议这些措施，但有一项理解，即这些建议将处理“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似宜得到大会全体会议
的支持”，作为“本组织的主导机构”。关于第 37 条第 2 款，在讨论了裁判庭裁决对所有成员国的约束力以及因此需要规定
大会的作用之后，提到了劳工大会对理事会制定的规则的批准。见劳工组织，《官方公报》，1946 年，第二十七卷，第 3 号，
第 606 页、770 页和 860 页。 
16 还可以参考《1986 年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文书》(尚未生效)中的相关规定，即虽然总干事仍由理事会负责任命，但必须
提交给出席劳工大会的全体成员批准。见劳工组织，会议记录，国际劳工大会，第 72 届会议，1986 年，第 18 页。教科文组
织和世卫组织也采用同样的两阶段任命行政首长程序。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49-32).pdf#page=297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49-32).pdf#page=44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page=24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page=24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page=188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page=278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16/09616(1986-72).pdf#page=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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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7 具体而言，拟提交国际法院的综合档案或卷宗将完全由总干事负责编写，而不会提交三
方各组进行审查。此外，劳工局不应向可能参与国际法院诉讼的三方成员组或成员国的任何一
方提供任何物质帮助、法律咨询或财政支持(例如，编写书面呈件、法律代理、差旅费等)。至于
劳工局参与国际法院可能组织的任何口头诉讼程序，其目的是忠实地反映移交前的机构惯例和
判例，并澄清事实(例如历史背景、章程理论、组织结构和责任、标准制订进程、劳工组织的规
范体系等)。 18  

27. 第三，关于移交对核心监督职能和程序的影响，不妨指出，由于咨询程序将标志着持续争议的
最后阶段，没有理由在这一特定阶段暂停正常监督。因此，在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尚待处理期
间，可以继续采用促进遵守的程序，监督机构也可以继续履行职责，其方式与争议首次出现以
来这些程序和机构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同。然而，虽然在咨询程序期间暂停监督机构的正常工作
可能会造成混乱，因而不可取，但有关监督机构可能会自行决定，在法院尚未发表意见的情况
下，就个案而定，暂停对公约实施的某一特定方面的审查。 

 2. 实施关于成立内部法庭以快速裁决解释问题或争议之第 37 条
第 2 款的补充建议 

2.1 基本原则 

28. 在理事会第 322 届会议(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上，劳工局提交了设立内部法庭以快速裁决与国
际劳工公约解释有关的问题或争议的详细建议，并附有一份规约草案，该草案是在全面审查主
要国际法院和法庭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 19 为理事会第 33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准备的文件中
提供了关于该法庭组织和运作的方面的更多内容。 20 

29. 如前几份文件所述，《章程》规定了指导理事会执行第 37 条第 2 款的六个关键参数： 

(i) 有待设立的裁决机构应当是一个由法官组成的法庭； 

 
17 这远非是某种假设情况。事实上，在关于劳工组织在《农业从业人员劳动条件国际条例》方面的权限的咨询程序中，理事
会的一名理事于 1922 年 6 月 17 日直接写信给法院，批评劳工局总干事提交的备忘录缺乏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缺少协商。
见《与法院判决和咨询意见有关的法令和文件》，第 1 号，第一届常会，1922 年 6 月 15 日至 1922 年 8 月 12 日，B 节，与
第 2 号咨询意见有关的文件，第 494 页。 
18 在这方面，值得忆及的是劳工局在有关《1919 年(妇女)夜间工作公约》(第 4 号)的会议进程中提交的书面陈述，其部分内容
如下：“本诉状将包括：第一，对事实的历史叙述；第二，对双方争论的陈述。[……]国际劳工局在本诉状中努力尽可能准确
地报告与法院审理的问题有关的事实和论点。国际劳工局不应得出任何形式的结论”(《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C 辑:《与
法院判决和咨询意见有关的法令和文件》；书面会议记录文件，第一部分。第 162 页和第 180 页)。Edward Phelan 在其口
头发言中指出：“国际劳工局已经向您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其目的是尽可能公正地将提交给法院解决的问题的所有要素
[......]国际劳工局注意到对于该公约的解释存在分歧；其对这些解释上的分歧表示遗憾，其出庭的目的之一是促进通过一个符
合法规的问题解决方案”(《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C 辑:《与法院判决和咨询意见有关的法令和文件》，公开庭审和书状，
第 208 页)。 
19 理事会文件 GB.322/INS/5，第 50-101 段和附录二。 
20 理事会文件第 338/INS/5，第 37-59 段。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01%2FC_01_06_documents_Avis_No_2.pdf%23page%3D50&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5ae6a6099da49532aac08db02cc1dba%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0684790812454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d4R%2FyvM4Yo9Ju0smQkiO1JQwuecrRU3%2BrJiDnEFMYE%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01%2FC_01_06_documents_Avis_No_2.pdf%23page%3D50&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5ae6a6099da49532aac08db02cc1dba%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0684790812454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d4R%2FyvM4Yo9Ju0smQkiO1JQwuecrRU3%2BrJiDnEFMYE%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01%2FC_01_06_documents_Avis_No_2.pdf%23page%3D50&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5ae6a6099da49532aac08db02cc1dba%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0684790812454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d4R%2FyvM4Yo9Ju0smQkiO1JQwuecrRU3%2BrJiDnEFMYE%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60%2FC60_03_Convention_1919_Documents_transmis_avec_la_requete.pdf%23page%3D266&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69301d2bb8542782cf608db10d787ef%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222901062572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gPFL%2FO4bvk8LIqEq4y93GgCpv2dY236T5Z8uhWU6HU0%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60%2FC60_04_Convention_1919_Pieces_procedure_ecrite.pdf%23page%3D275&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40d199a37d25435fb83708db1329d13e%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2484253647456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aZN%2Fr9uFGM%2F9NX6UKKpmJ4VxXDWQSc%2FvUBmnizW3y34%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60%2FC60_05_Convention_1919_Seances_publiques.pdf%23page%3D14&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69301d2bb8542782cf608db10d787ef%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222901062572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FFV8i2%2Byf78sgo%2Bn%2BRJoqsYAVZ9NR3RrresHB8whnDA%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60%2FC60_05_Convention_1919_Seances_publiques.pdf%23page%3D14&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069301d2bb8542782cf608db10d787ef%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222901062572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FFV8i2%2Byf78sgo%2Bn%2BRJoqsYAVZ9NR3RrresHB8whnDA%3D&reserved=0
https://eur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cj-cij.org%2Fpublic%2Ffiles%2F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2Fserie_C%2FC_60%2FC60_05_Convention_1919_Seances_publiques.pdf%23page%3D15&data=05%7C01%7Cpolitakis%40ilo.org%7C40d199a37d25435fb83708db1329d13e%7Cd49b07ca23024e7cb2cbe12127852850%7C0%7C0%7C63812484253647456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HX7decn%2Fn%2FYtHXa6jHFEen4ZCMUduIJLHxJ5TGQco10%3D&reserved=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5494.pdf#page=19
https://www.ilo.org/gb/documents-in-chinese/WCMS_73803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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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该法庭的任务是迅速裁决理事会认为不应提交国际法院的与公约解释有关的任何问题或争
议； 

(iii) 设立该法庭的规则应当由理事会拟订并经劳工大会核准； 

(iv) 将任何问题或争议提交该法庭的事项将由理事会决定或根据有关公约的条款决定； 

(v) 任何适用的国际法院判决或咨询意见对该法庭具有约束力； 

(vi) 该法庭作出的裁决应当分发给各成员国征询意见，然后提交国际劳工大会。 

30. 从体制角度看，设立这样一个劳工组织内部法庭将落实《章程》规定的处理解释争议的一个要
素，而该要素目前是缺失的。它应对国际劳工公约的解释问题作出迅速、合理和权威性的裁决，
也应是对认为不适合提交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任何问题或争议的一个稳妥和有
效的替代办法。内部法庭将是一个随时可以利用的高度专业化机构，其管辖权仅限于对劳工组
织各项公约的解释。此外，劳工组织的充分主导权将得到保障，概缘于劳工组织的执行机关将
保持对其结构和程序的掌控。 

31. 在为筹备本次讨论所举行的三方协商期间，一些三方成员认为，在此关头详细审查设立内部法
庭的方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解决目前对《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关
于罢工权利的解释争议不能委托给这样一个法庭。然而，其他三方成员认为，应挖掘内部法庭
的全部潜力，作为将此事项提交国际法院的真正替代办法。 

32. 三方成员还对提出 1946 年章程修正案时引入第 37 条第 2 款的理由，特别是对赋予内部法庭的
管辖权的任何限制表现出兴趣。 

33. 下文概述的补充建议澄清了内部法庭的某些方面，如可提交给内部法庭的解释问题类型和法官
的甄选程序，还概述了可能的下一步工作。 

2.2 第 37 条第 2 款的起源和权限 

34. 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国际劳工公约解释问题的想法，起源于理事会关于能否设立一种特别
程序的讨论，该程序“介于咨询劳工局的非正式程序与诉诸常设法院的章程程序之间，是一种
中间程序，虽然它并不具备国际法院那样的最高权威，但它给予劳工组织成员国比劳工局的意
见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保障”。 21 

35. 这一想法的形成恰逢联合国成立之时以及随后讨论劳工组织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包括将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赋予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移交给国际法院之时。当时的劳工组织法律
顾问威尔弗雷德·詹克斯编写了一份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和章程惯例的未来发展的备忘录，
其中提到需要“提供便利，以确定重要性不足以使其有理由提交给常设国际法院的解释问
题”。 22 劳工局为劳工大会编写的一份关于章程问题的报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21 理事会第 57 届会议议事录，1932 年 4 月，第 344-345 页。 
22 添加了重点标识。理事会章程问题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官方公报》，1945 年 12 月 10 日，第二十七卷，第 128 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2-57).pdf#page=30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5-27)111-58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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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与公约解释有关的问题或争议，适用不同的考虑。这类案件中的争议点往往非常细致，不值得
诉诸国际社会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劳工局对公约进行非正式解释的成熟做法令人十分满意，今
后应当继续下去。但这些意见不具有约束力，理事会认为无法承担解释公约的责任，也不认为授权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作出此类解释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公约确切含义的不确定
性严重阻碍了这些公约的普遍批准。 23 

36. 除了有助于解决不太突出但对促进标准同样重要的解释问题外，采用新的程序还有三个主要理
由：劳工组织能否不受阻碍地诉诸国际法院的不确定性；其他当代政府间机构章程载有类似条
款；以及应对特殊和紧急情况的必要性。 24 人们还普遍同意，该法庭的裁决应当对所有成员国
具有约束力，因为解释的统一性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法庭不应当成为一个为处理每一个案件而
单独设立的机构，而应当成为一个常设机构。 25 

37. 至于内部法庭的权力范围，起草者的意图显然是规定一种灵活的安排，为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提
供一切保障，并有权审查被认为敏感性或重要性不足以提交国际法院的解释问题。 26 

38. 可以拟订规则，具体规定可以提交该法庭的问题或争议的性质。然而，由于提交案件最终仍将
是理事会的特权，因此不应当将法庭的权限界定得过窄，以使其能够行使酌处权。国际法院和
内部法庭都将有权审查解释问题，并有望实现职能互补，特别是理事会可能会临时决定请国际
法院就法庭已经作出裁决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39. 提交理事会第 256 届会议(1993 年 5 月)关于第 37 条第 2 款的文件提供了引起严重困难的解释问
题的示意性清单。 27 不妨列举一些请求劳工局提供非正式意见的例子，这些请求本可要求内部
法庭加以审查： 28 

(i) 根据《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第 2 条第 2 款(a)项，各种形式的半军事服务是否
可被视为例外？ 

(ii) 《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是否涵盖了与工伤事故有关的措施，并产生了
依照国家法律对保险基金的相应权利？ 

 
23 劳工组织，章程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第一部分，“劳工组织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报告四(1)，国际劳工大会，
第 27 届会议(蒙特利尔，1945 年)，第 108 页。 
24 章程问题代表团会议第一次会议，《官方公报》，1946 年 12 月 15 日，第二十七卷，第 3 号，第 729 页和 767-768 页。 
25 《官方公报》，第二十七卷，第 3 号，第 770 页。 
26 正如为理事会第 322 届会议(2014 年 11 月)编写的文件所解释的那样，“将有两种机制可用于解释问题和争议，具体选择取
决于主题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虽然联合国应选择由国际法院处理更广泛的法律问题，包括章程性质的事项，但内部法庭一
旦设立，应提供一种技术上更专门的机制，以迅速裁定可能不太敏感的具体解释请求”；见理事会文件 GB.322/INS/5，第 56
段。 
27 理事会文件 GB.256/SC/2/2，第 50 段。 
28 非正式意见一向被视为成员国可期望从劳工组织秘书处获得的行政援助的一部分，但有一项理解，即《章程》并未赋予秘
书处解释国际劳工公约的任何特别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非正式意见”。另见 J.F. McMahon，“国际劳工组织的立
法技巧”，《英国国际法年鉴》，第 41 卷(1965-1966 年)，第 87-101 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1945/45B09_4_engl.pdf#page=124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56/GB.256_SC_2_2_engl.pdf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organigramme/jur/legal-instruments/WCMS_711646/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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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加入《2003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本)》(第 185 号)的成员国是否有义务承认根据
《1958 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第 108 号)签发的海员身份证件？ 

(iv) 根据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海员在不休假的情况下可以在船上连续服务的最
长时间应是多少？ 29 

2.3 结构和组成 

40. 内部法庭可以是一个常设机构，也可以是一个特设安排。因此，常设法庭应当理解为根据组成
法案文(规约)正式设立的司法机构，只有在向其提交具体的解释问题或争议时，才召集其成员
(视情况而定，亲自到场或远程参与)。换言之，它可以是一个常设机构，由任期固定且仅在需要
时履职(应召或待命)的法官组成。 

41. 与此相反，临时设立的法庭将由一个专门挑选和任命的法官小组组成，以审查具体的解释问题
或争议，如调查委员会审查根据《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申诉。这一安排的临时性质将拖延这一
进程，以致甄选和任命法官的时间有时可能比裁定解释问题的时间还要长。因此，这将违背
“快速裁决”解释问题或争议的目标，还可能影响法庭判例法的总体一致性。 30 

42. 如果决定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可任命总共八名法官，任期五至七年，不得连任，以确保法官的
独立性、地域分配的均衡性和在出现意外空缺时法庭运作的不受阻碍。虽然三名法官是组成分
庭的最低限度，但也可以考虑多于三名的奇数，例如五名法官。 

43. 关于法官的资格标准，劳工局此前强调了四个关键方面：审裁员应具有的崇高道德品格和独立
性；杰出的专业资格；在主题事项上有足够的能力，特别是在劳工法和国际法方面有突出的专
长；并精通三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掌握另一种语言者优先)。此外，法官应当具有不同的国籍，
其组成应当尽可能体现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地域分配的公平性和性别的平衡性。 

44. 三方协商确认，这些标准得到普遍接受，反映了国际法院和法庭规约中规定的标准要求。一些
三方成员认为，应当扩大标准，特别包括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经验，对此，法庭将负责对抽
象的法律解释问题作出司法裁决，而不是解决个别的劳动争议。至于有人建议，某些职务，例
如曾担任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成员或受雇于劳工组织，将与法官的任命不相容，这一
问题以前曾强调过，为了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确实应该加以解决。 31 

 
29 这一解释问题已引发了劳工局发表非正式意见，其中重申了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评论意见，以及一项对《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拟议修正案，它由三方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作了审议(2022 年 5 月)，但并未得出结论；见劳工组织，
《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报告》，ILC.108/III(A)，2019 年，第 105-113 段，以及供讨论的背景文件，STCMLC/Part 
II/2022/2，第 19 页。 
30 在 1946 年的讨论中，法律顾问就限制向法庭移交特别紧急案件的拟议修正案发表了以下意见：“如果修正案[……]获得通
过，就会产生一种含义，即为每一个特别紧急案件设立一个特别法庭，这些法庭将作出一系列单一、互不相关的裁决，而不
是一整套解释。如果这两段只规定特设法庭而不是一般授权，就会破坏该段最后一句所取得的成果”；《官方公报》，第二
十七卷，第 3 号，第 768 页。 
31 理事会文件 GB.322/INS/5，第 71 段。 

https://www.ilo.org/ilc/ReportsavailableinChinese/WCMS_696165/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838641.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7)587-963.pdf#page=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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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官的甄选和任命 

45. 甄选和任命法官的程序应当满足各种先决条件，包括透明性、包容性和三方主导性。在这方面，
可以借鉴任命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过程中的有益指导。这两个法庭的法官由
联大根据独立机构内部司法理事会的建议任命。 32 

46. 对于联合国两个法庭来说，这一进程的启动是在主要报刊网络版和印刷版以及内部司法办公室
网站上刊登空缺职位广告。 33 理事会审查申请，准备笔试，并邀请一些候选人参加，以测试他
们的法律专门知识和起草能力。理事会根据书面评估筛选候选人进行面试，并与有关国家律师
协会接洽，确认候选人的操守。理事会随后在提交劳工大会的报告中列出推荐候选人姓名，其
中载有候选人职业生涯的简介和以标准摘要格式提交的简历。 34 

47. 关于甄选过程的进一步指导，可参考最近采用的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成员的任命程序。
法庭法官的甄选程序可以重复某些要求，例如：应当通过在劳工组织全球和区域公共网站上征
集意向，广泛公布空缺职位；甄选过程不应当接受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对候选人或甄选过程的任
何干预或公开声明；总干事应当通知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并提交一份关于甄选过程的详细报告，
供其在一次专门会议上审议。 35 

2.5 程序规则——程序的启动和实施 

48. 《章程》第 37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理事会可将解释问题提交裁判庭，这意味着有必要进行甄别。
这一过程应当简单，因为原则上需要快速裁决问题或争议。理事会进行一次讨论——必要时可参
考劳工局编写的简要背景报告——就足以将案件移交该法庭。 

49. 诉讼程序本身可遵循符合快速和成本效益高的主要目标的简化框架；原则上不超过三至六个月。
法庭在收到解释问题后，将向所有成员国、两个非政府组织的秘书处和劳工局发出标准公函，
请它们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法庭将具有要求提交补充材料或组织听证会的酌处权。它还应
有权为紧急问题制定快速通道程序。 

50. 程序规则将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移交案件不是涉及申请方和答辩方的传统诉讼程序。所有相
关各方都应有机会通过提供意见或其他有关资料进行参与。使用电子手段将提高透明度和便利
性，并使法庭的运作更加灵活和节省费用。所有程序性来文和书面意见都应在专门网页上公布。 

51. 关于解释方式，法庭将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至 33 条所载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同时
考虑到劳工组织内部条约解释的特殊性。因此，在根据国际劳工标准的目的和宗旨分析这些标

 
32 内部司法理事会负责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并在适当顾及地域分配的情况下，为每个空缺职位向大会推荐二至三名候选人；
见联合国大会 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28 号决议，第 35-38 段。 
33 空缺职位通知还随普通照会发送给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所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请它们提请各国首席法官或司法机构
负责人注意空缺职位通知；见联合国大会 2010 年 12 月 24 日第 65/251 号决议，第 45 段。  
34 例如，见《任命联合国上诉法庭和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70/190，2015 年 8 月 14 日。理事
会不得从任何一个会员国推荐一名以上的候选人；见联合国大会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53 号决议，第 57 段。 
35 理事会文件 GB.343/PV，第 556 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7/477/44/PDF/N074774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0/527/60/pdf/N105276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255/77/PDF/N1525577.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8/485/97/PDF/N0848597.pdf?OpenElement%20#page=7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0324.pdf#pag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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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所用术语和表述的一般含义时，将特别考虑到：通过有关标准之前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劳工
局的报告和劳工大会各技术委员会的议事记录；在其他国际劳工文书中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术语；
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任何有关评论；以及成员国的法律和惯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澄清手头的
解释问题。 

52. 2022 年 3 月，一些三方成员要求澄清允许专家委员会和标准实施委员会将解释问题提交法庭的
可能性。如果理事会决定为执行第 37 条作出特别安排，这可能导致监督机构，特别是以上两个
委员会提请注意它们在履行职责时可能遇到的与公约解释有关的任何重大困难。这可能会促使
某位理事会成员或某个成员国提议将某一特定问题提交法庭。 

53. 2022 年 3 月，对于允许其他国际机构向法庭提出解释请求的建议，有人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
见。 36 该建议的目的是使理事会在行使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的酌处权时，能够处理其他监督机构
或其他区域或国际法院越来越多地使用劳工组织公约的问题。与《章程》第 14 条在设定劳工大
会议程方面的规定类似，理事会可以审议一家国际公共组织提出的关于将某一具体问题提交法
庭的任何建议。这可能导致紧急移交：例如，当一家国际组织或一家国际专业机构要求对一项
国际劳工公约的具体条款作出解释，而理事会认为必须维护和促进劳工组织在解释国际劳工标
准领域的权威性时即是如此。理事会在收到此类请求后，将行使其特权，决定是否将问题提交
法庭。 

2.6 与监督机构的关系 

54. 在早些时候的讨论中，一些三方成员对法庭可能对监督机构的工作产生影响表示关切。例如，
有人提到，如果该程序被过度使用，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有必要避免削弱专家委员
会的作用。 37 

55. 根据《章程》，监督标准实施和解释国际劳工公约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过程：监督
机构处理在国家一级执行已批准公约的具体问题，而国际法院和法庭则可处理解释方面的法律
问题，重点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含义，而不是通过国家立法具体实施这些规定。然而，这两种
进程应当以协调方式运行，以利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标准体系；正如理事会在 2022 年 3 月的决
定中所指出的，根据《章程》第 37 条解决解释争议是有效监督国际劳工标准的根本。 

56. 今后关于法庭的任何规则都必须在监督和解释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职能与受托履行这些职能的各
机关的责任之间取得谨慎的平衡。与此同时，不应低估专门的司法机构在法律和道德权威方面
的附加值，它可以提高劳工组织规范体系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让杰出的审裁员通过具有约束力
的快速裁决处理解释问题，将是劳工组织标准体系在质量上的一个重大发展。随着内部法庭发
展其判例法和完善工作方法，以及监督机构的正常运作，可以合理地预期，标准的解释和监督
之间的界限将会更加清晰。 

 
36 理事会文件 GB.344/PV，第 146 段。 
37 理事会文件 GB.344/PV，第 146 段和 154 段。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2601.pdf#pag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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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裁决的法律效力 

57. 根据《章程》，法庭一旦作出裁决，劳工局必须立即将裁决书分发给各成员国，也必须将从各
成员国收到的所有观察意见转交劳工大会。 

58. 关于法庭裁决的法律效力，导致 1946 年章程修正案的筹备工作确认，这类裁决旨在对所有人具
有约束力且所有人可以提出异议。 38 起草者设想了两个司法机构——一方面是国际法院，另一
方面是内部法庭——它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裁决理事会认为适当时提交给它们的解释争议，并
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定。 

59. 筹备工作进一步证实，既没有打算也没有考虑设立上诉程序，这意味着内部法庭将是一审法
庭。 39 但是，第 37 条第 2 款有一项重要内容赞同国际法院与法庭之间的“纵向”关系：法庭不
得忽视国际法院任何适用的判决书。因此，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问题或争议在法庭审查
之后提交国际法院。然而，允许对法庭裁决提出质疑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风险，无论这种风险
多么理论化，即所有解释问题——甚至那些“不够重要”或“过于细致”的问题——最终都可能
提交国际法院，这是不明智的，也不符合第 37 条所依据的法律确定性原理。 

2.8 下一步工作 

60. 如果理事会同意继续讨论第 37 条第 2 款的实施情况和为设立内部法庭奠定基础的问题，劳工局
可以推动三方协商，以期借鉴先前的相关报告，编写一套规则草案，供理事会第 352 届会议
(2024 年 11 月)审议。 40 

61. 法庭可以临时设立，如初始期限为五年或七年。 41 在此试行期结束时，理事会可以评估法庭的
运作情况，决定是否确认设立法庭，并对规则作出任何必要的调整。任何一套经修订的规则均
将提交劳工大会核准。 

 
38 理事会文件 GB.322/INS/5，第 96 段和脚注 35。 
39 在负责审查某些章程修正案的三方工作组成员的倡议下，劳工局的原始提案中增加了提及国际法院判决书和咨询意见具有
约束力的内容。工作组和劳工大会决定不提供向国际法院上诉的可能性。在 1946 年劳工大会届会期间，章程问题委员会审查
该条款时，澳大利亚政府成员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规定“任何成员如对此种法庭的任何裁决不满”，均有权向国际法院提出
上诉。该修正案未经讨论即被撤回；见《官方公报》，第二十七卷，第 3 号，第 729 页、767-768 页、770-771 页、834 页
和 863 页。 
40 2014 年提出了类似的办法(见理事会文件 GB.322/INS/5，第 53 段)。 
41 国际联盟行政法庭(在国际联盟解散后成为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于 1927 年 9 月通过国联大会决议设立，试行三年，通过
其规约(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第 54 号，第 8 届大会记录，全体会议，第 478 页)。国联大会于 1931 年通过一项新
的决议，确认该规约，不作任何修正，从而使该法庭成为国际联盟的一个常设机构(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第 93 号，
第 12 届大会记录，全体会议，第 152 页)。同样，区域会议的规则由理事会原则上通过(见理事会文件 GB.267/LILS/1)，并于
2002 年经劳工大会确认，但作了一些修改(见国际劳工大会，第 90 届会议，临时记录第 2 号)。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67/GB.267_LILS_1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90/pdf/pr-2.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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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 

62. 理事会决定： 

(a) 批准 GB.347/INS/5 号文件附录一所载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
题或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介绍性说明和程序框架； 

(b) 继续就有关第 37 条第 2 款的落实情况进行讨论，并为此要求总干事组织开展三方协商，以
便为设立法庭拟定规则草案，供理事会在第 352 届会议(2024 年 11 月)上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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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根据《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题或争议移交国际法院 

介绍性说明 

范围和目的 

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将解释问题或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简称“法院”)的
程序框架不得凌驾于《章程》第 37 条或《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之上。它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三方成员承诺忠实地予以实施，以促进在必要时采用
一种健全、高效和具有时限的移交程序，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 

2. 具体而言，该程序框架涉及：(i) 咨询程序启动前的内部措施和决定；(i) 劳工局在准备启动咨询
程序和启动咨询程序期间的作用；(iii) 在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后应立即采取或计划采取的行动。 

呈递移交请求 

3. 根据既定的章程理论和实践，并非所有解释问题或争议都需要立即移交国际法院，而在这方面，
理事会负责评估移交请求。移交程序将设法解决三方成员对《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或国际劳工
公约某项条款的解释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 42 前提是试图通过三方对话达成一项可普遍接受的
谅解的努力已证明未果，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诉诸《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的争议解
决程序，才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 

4. 三方讨论没有结果、调解举措或其他类似干预措施也未奏效，有可能表明有效解决争议的可能
性很小，因此可能需要对解释问题作出权威性的裁定。应由理事会查明僵局，特别考虑到争议
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 

5. 为了精简程序和提高效率，待由理事会审查的移交请求，应当得到三方成员一定程度的支持。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第 37 条第 1 款的规定与防止该程序受到几乎不可能得到有利考虑的移交请求
影响之间权衡利弊。由至少 20 名理事会正理事(即有表决权的理事)或至少 30 个成员国(无论其
是否为理事会理事)共同发起的移交请求，代表某种指标性的支持度，将直接启动该程序的第一
步，即在最多两个月内迅速编写一份劳工局报告，并转交理事会下届会议。任何未获得上述支
持度的移交请求都将提交给理事会负责人，后者可建议适当的后续行动。 

6. 监督机构不得直接向理事会强行提出移交请求。 

 
42为本程序框架之目的，“公约”一词应理解为也包括现有公约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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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局的报告 

7. 劳工局的报告是一份技术性文件，载有关于问题或争议的详细背景资料，以便于理事会确定可
能移交事项的利弊。该报告必须由总干事全权负责编写，无须事先与三方各组协商。 

理事会的辩论和决定 

8. 理事会在审议根据第 37 条第 1 款采取的行动时应当确信，鉴于有关争议持续存在，而且为通过
三方对话达成一项可普遍接受的谅解所做的努力均告无效，除司法手段外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 

9. 为符合确保法律确定性以利本组织的总体目标，理事会的讨论不得超过连续两届会议。在这一
时限内，理事会应当决定是否批准向法院移交事项，如果批准，将向法院提出哪些法律问题。
按照标准做法，理事会应当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否则，需要以简单多数表决作出
决定。 

10. 鉴于移交国际法院一事体制上的重要性，为了进行包容性讨论，应当允许所有感兴趣的成员国
通过提交书面意见为理事会的讨论提供素材。特别重要的是征求那些已批准相关公约但在理事
会中没有代表的成员国的意见。 

11. 理事会可酌情决定将征求咨询意见的决定提交劳工大会下届会议核准。如果作出此种决定，理
事会应当转交一份决议草案，包括拟向法院提出的法律问题，请劳工大会核准理事会的决定，
包括拟向法院提出的法律问题，并请其授权提交。按照标准做法，劳工大会应当尽可能以协商
一致方式作出核准决定，否则，需要以简单多数表决作出核准决定。 

12. 无论是由理事会还是由劳工大会作出移交决定，都应当提供简明扼要的背景资料、请求法院提
供指导的法律问题、对总干事的任何指示(例如需要紧急答复或应当明确请求法院授权允许国际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以及在咨询意见发表之前拟采取的任何措施，例如继续对有关公约
进行定期监督，呼吁所有三方成员真诚与法院充分合作，并承诺将法院的意见作为最终和具有
约束力的裁决予以执行。 

咨询程序 

13. 在整个移交过程和随后的咨询程序中，劳工局应当行使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并在解释争议
方面恪守中立和公正的义务。 

14. 在将理事会或劳工大会的决定(视情况而定)和档案材料转交法院时，总干事应当明确请法院遵照
《法院规约》第 66 条第 2 款的规定，通过“特别且直接方法通知”，允许在劳工组织享有一般
咨商地位的国际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书面和口述程序。总干事应当在同一函信中说明，这
是否是根据《法院规则》第 103 条提出的紧急请求。法院认为有可能就该问题提供资料的成员
国政府，应当通过特别和直接通知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未收到此种特别通知的成员国可以向法
院提出具体请求。 

15. 咨询程序的启动不得妨碍劳工局、监督机构或三方成员组继续履行各自与该公约有关标准的责
任和职能。特别是考虑到法院诉讼的总体时间以及获得法院意见可能需要的时间，不暂停监督
程序旨在确保解释问题或争议，无论多么严重，都不会使关键的机构职能陷于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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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了透明起见，劳工局应当在整个诉讼期间确保有关文件和电子资源(如 NORMLEX 数据库)表明，
在解释《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或国际劳工公约的一项具体条款方面存在问题或争议，而且该事
项已依据《章程》第 37 条第 1 款移交国际法院进行裁决。 

 咨询意见——后续行动 

17. 依照尽早解决与《章程》或国际劳工公约的解释有关的争议可促进法律确定性这一指导原则，
应当尽快将法院的意见以及对任何必要后续行动的适当分析提交理事会。 

18. 除了传播法院的咨询意见外，是否需要或应当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将取决于向法院提出的问题
的性质和法院的答复。理事会可自行决定应采取或建议采取何种措施来执行法院的意见。但理
事会不得要求法院复核其意见。 

19. 为了合理加快进程，理事会应当将其对法院咨询意见适当后续行动的审议限制在连续两届会议
之内。劳工局提交理事会的报告还应当载有秘书处为咨询程序而承担的全部费用的详细资料。 

程序框架 

呈递移交请求 

1. 应当向总干事提出向国际法院移交解释问题或争议的请求，并应当说明问题或争议的主题、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或有关国际劳工公约的规定，以及提出请求的理由。 

2. 为使理事会按照本程序框架作出审查，至少应当有 20 个理事会正理事或至少 30 个成员国(无论
是否为理事会理事)提出移交请求。 

劳工局的报告 

3. 总干事在收到提交解释问题或争议的请求后，必须通知理事会负责人，并必须编写一份报告提
交理事会，以便尽快进行审议，但不得迟于收到移交请求后两个月内进行审议。 

4. 劳工局的报告应当包括所有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解释问题或争议的性质和起源、三方成员所
表达的不同立场、有关条款的谈判历史、监督机构的意见以及最终可能提交法院的法律问题等
方面的资料。 

理事会的辩论和决定 

5. 要将解释问题或争议移交法院，理事会应当确信，在《章程》或一项或多项国际劳工公约的某
项规定的范围或含义方面存在严重和持续的分歧，而且三方成员为通过三方对话达成一项可普
遍接受的谅解付出的努力未能奏效，而且不可能产生结论性的结果。 

6. 理事会应当不迟于在审议和辩论劳工局报告的下一届会议上就移交请求作出决定。理事会应当
同时就移交一事和向法院提出的法律问题作出决定。 

7. 在无法协商一致时，必须以简单多数表决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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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任何未在理事会中派有代表的有关政府，均必须获得机会在有待理事会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提交
书面意见，以便参与辩论。 

9. 将解释问题或争议移交法院的决定必须视为授权劳工局支付参加书面和口头诉讼的费用。 

10. 理事会可以将其关于向法院移交解释问题或争议的决定提交劳工大会下届会议核准。 

咨询程序 

11. 一旦作出将解释问题或争议移交法院的决定，总干事必须立即将该决定的副本送交法院院长或
书记官长，包括应当由法院审查的法律问题。 

12. 总干事还必须尽快，但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正式发出咨询意见请求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向书记官
长转交一份档案材料。档案材料必须提供所有相关背景资料，并必须解释导致移交案的过程和
向法院提出的法律问题的范围。 

13. 总干事在向法院转交决定和档案材料时，应当明确请求法院通过特别和直接信函，邀请在本组
织享有全面咨商地位的国际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诉讼，并应当说明是否需要对该请求作出
紧急答复。 

14. 劳工局必须在一个专门网页上公布总干事的送文函、档案材料和其他有关咨询程序的文件或资
料。该网页必须定期加以更新。 

15. 在整个咨询程序中，总干事必须协调秘书处对法院的任何请求作出答复，包括参加任何口头听
证会。劳工局不得在三方成员参与诉讼方面发挥任何协调作用，并应当始终谨慎行事，严格保
持中立和公正。 

16. 劳工局不得干预诉讼程序，除非法院有明确要求。 

17. 向法院移交解释问题或争议及随后的咨询程序，不得暂停或影响对可能成为这一程序主题的任
何公约实施情况的监督。 

咨询意见——后续行动 

18. 在收到法院的咨询意见后，为了便于就任何后续行动作出知情决定，总干事必须将法院提出的
咨询意见的副本转交理事会负责人，并必须尽快，但不迟于收到法院咨询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
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19. 劳工局的报告必须分析法院对法律问题的答复，并必须确定短期或长期落实咨询意见所需的或
可取的任何措施。 

20. 理事会必须不迟于在审议和辩论劳工局报告的下一届会议上，就任何适当的后续行动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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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程序框架图示

移交请求 
至少由理事会 20 个正理事或至少30
个成员国提出。 
如果支持度较低，理事会负责人应
建议适当的行动。 

总干事 
通知理事会负责人并指示劳工局
在两个月内准备背景事实报告。 

理事会 
最多在连续两届会议上就是否将争
议移交国际法院和向法院提出的法
律问题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 

理事会的决议 
提供背景情况，列明问题，指示
总干事应转交的文件，以及在收
到咨询意见之前应采取的措施。 
尽管有 1949 年的授权，但理事会
仍可酌定将其决定提交劳工大会
下届会议批准。 

总干事 
致函国际法院院长或书记官长： 

(1) 转交理事会的决议； 
(2) 请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 
(3) 请求加速程序。 

在一个月内提交劳工局的档案和事实资料。 

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 
启动咨询程序(《规约》第 65 至 66 条、《规则》第
102 至 106 条)。 
无案件待裁定，无当事方。 
国际法院邀请各实体参加，确定评论的形式和时限。 

社会伙伴 
如果认为其有能力提供具体资料，可
请其在 2-6 个月的时限内提交书面和口
头陈述。 
有权对他人的陈述作出答辩(《规约》
第 66 条第 4 款、《规则》第 105 条)。 

所有成员国 
收到法院的一般通知，可请求允许在
法院规定的 2-6 个月时限内提交书面和
口头陈述。 
有权对他人的陈述作出答辩(《规约》
第 66 条第 4 款、《规则》第 105 条)。 

咨询意见 
在公开会议上宣读，副本转交劳
工组织总干事。 
最后一段处理意见包含法院对问
题的答复；随附个别/反对意见。 
劳工组织的章程理论和实践均认
为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 

理事会 
最多在随后连续两届会议上讨论
并决定后续行动。 

总干事 
通知理事会负责人并指示劳工局
在一个月内编写一份关于实施方
案的报告。 

理事会的决议 
对国际法院表示赞赏，并概述法
院调查结果的执行情况。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9-32).pdf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
https://www.icj-cij.org/en/rules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
https://www.icj-cij.org/en/rules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
https://www.icj-cij.org/e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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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关于第 37 条的辩论——概述和关键日期  
 

 

1993 年 5 月 
理事会讨论了 
第 37 条第 2 款的实
施情况，但未作出决
定。 

2014 年 11 月 
理事会讨论了第 37 条
的实施情况，以解决
第 87 号公约和罢工权
问题；决定召开一次
三方成员会议，推迟
就移交国际法院问题
作出决定。 

2015 年 3 月 
理事会决定暂时不依
照第 37 条就第 87 号
公约和罢工权采取任
何行动。 

2017 年 3 月 
理事会批准了加强监
督体系的工作计划，
包括确保法律确定性
的步骤和今后可能就
第 37 条进行的讨论 

2019 年 3 月 
理事会决定于 2020 年
1 月就法律确定性问
题举行协商；为 2020
年 3 月的讨论编写了
文件(因疫情而推迟) 

2022 年 3 月 

理事会要求就第 37 条
第 1 款制订程序框架并 
就第 37 条第 2 款提出
补充建议，待 2023 年
3 月进行讨论。 

 1919 年 
《凡尔赛条约》第 423 条：常设国际法
院是解释劳工组织公约的主管机构。 

 1932 年 
常设国际法院关于 1919
年 《 ( 妇 女 ) 夜 间 工 作 公
约》(第 4 号)的咨询意见。 

 1946 年 
劳工组织章程修正案：常设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取代；
增加一条关于由内部法庭快速处理解释问题的新规定。 

2009 年 11 月 
理事会请劳工局开始
就公约的解释问题进
行协商；2010 年就一
份非正式文件进行了
协商，但没有取得结
果。 

第 37 条——起源和过去的惯例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GB/256/GB.256_SC_2_2_engl.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93-256).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93-25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1549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341702.pdf
https://www.ilo.org/gb/decisions/GB323-decision/WCMS_35699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718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9534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3803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52601.pdf
https://labordoc.ilo.org/discovery/delivery/41ILO_INST:41ILO_V2/1257469690002676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AB/AB_50/01_Travail_de_nuit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4/09604(1946-29-4)203-253.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2009-3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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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根据第 37 条向常设国际法院提出解释请求的六项先例 

指派荷兰工人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第 3 届会议 

1922 年 7 月 31 日的咨询意见 

劳工大会决议提出的要求(1921 年 11 月 18 日)。 

经理事会一致同意的移交决定(1922 年 1 月)。 

诉讼持续时间：2.5 个月(1922 年 5 月 22 日至 7 月 31 日)。 

三个国际组织应邀参加：国际法律保护工人协会、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国际工会联合会。两个组织作了口头陈述。 

国际劳工组织在农业从业人员劳动条件国际条例方面的权限 

1922 年 8 月 12 日的咨询意见 

法国政府通过动议直接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出请求(1922 年 1 月)。 

理事会根据总干事的口头报告讨论了请求，但未作出决定。 

诉讼持续时间：3 个月(1922 年 5 月 22 日至 8 月 12 日)。 

八个国际组织应邀参加：国际农业工会联合会、国际农业协会联盟、国际农业委员会、国际基督教土地工人工会联合会、国际土地工人联合会、国际农业研究
所、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法律保护工人协会。一些组织提交了书面陈述，并参加了口头听证会。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B/B_01/Designation_du_delegue_ouvrier_neerlandais_a_la_Conference_internationale_du_travail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734/09734(1921-3).pdf#page=2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2-11).pdf#page=97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B/B_02/Competence_OIT_Agriculture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2-11).pdf#page=9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2-11).pdf#pag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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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审查关于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方法的建议权限 

1922 年 8 月 12 日的咨询意见 

法国政府在 1922 年 6 月 13 日通过直接致函国际联盟秘书长提出的请求。 

劳工局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1922 年 7 月)，但并未进行讨论或作出决定。 

诉讼持续时间：24 天(1922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2 日)。 

一个国际组织应邀参加：国际农业研究所，该研究所另外发送了一份来文。 

劳工组织对雇主的个人工作进行附带管理的权限 

1926 年 7 月 23 日的咨询意见 

雇主组于 1926 年 1 月 8 日通过信函向理事会提出的请求。 

理事会讨论了移交问题，并通过表决作出决定(第 30 届会议，1926 年 1 月)。 

诉讼持续时间：4 个月(1926 年 3 月 20 日至 7 月 23 日)。 

三个国际组织应邀参加：国际工业雇主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两个组织提交了书面备忘录，三个组织都参加了听证会。 

但泽自由市与劳工组织 

1930 年 8 月 26 日的咨询意见 

在波兰政府于 1930 年 1 月 20 日来函请求但泽自由市加入劳工组织之后，劳工局提出的请求。 

理事会讨论了移交问题，并通过表决作出决定(第 48 届会议，1930 年 4 月)。 

诉讼持续时间：4.5 个月(1930 年 4 月 15 日至 8 月 26 日)。 

没有邀请任何国际组织参加。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B/B_03/Competence_OIT_Agriculture_Avis_consultatif_1.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2-13).pdf#page=127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B/B_13/01_Competence_OIT_travail_personnel_du_patron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6-30).pdf#page=113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26-30).pdf#page=137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B/B_18/01_Ville_libre_de_Danzig_et_OIT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0-48).pdf#page=55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0-48).pdf#page=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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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妇女夜间工作的《1919 年(妇女)夜间工作公约》(第 4 号)的解释 

1932 年 11 月 15 日的咨询意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 1932 年 1 月 20 日给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请求。 

理事会讨论了移交问题，并通过表决作出决定(第 57 届会议，1932 年 4 月)。 

诉讼持续时间：6 个月(1932 年 5 月 10 日至 11 月 15 日)。 

三个国际组织应邀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国际工业雇主组织。两个组织提交了书面陈述，并参加了口头听证会。 

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诉状、口头辩论和提交法院的文件全文，可在国际法院网站上查阅。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AB/AB_50/01_Travail_de_nuit_Avis_consultatif.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2-57).pdf#page=39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1/09601(1932-57).pdf#page=47
https://www.icj-cij.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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